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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收购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公

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 15号——权益变

动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准则 15号》”）及其他相关的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。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，其

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，或与之相冲突。

三、依据《证券法》《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报告书已全面披

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

份变动情况。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，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，上述

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创新新材料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。

四、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。信息披

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

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。

五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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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释义

在本报告书中，除非文义载明，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：

创新新材、上市公

司、公司
指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信息披露义务人之

一致行动人
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

报告书、本报告书 指
《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

动报告书》

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收购管理办法》 指 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《准则 15号》 指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

准则第 15 号—权益变动报告书》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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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1、基本情况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四层 408室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四层 408

室

法定代表人：吉小安

注册资本：215,000万人 民币

成立日期：1993年 12月 18日

营业期限：1993年 12月 18日至无固定期限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284084698D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自有资金投资

的资产管理服务；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

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

息咨询服务）；日用百货销售；针纺织品销售；五金产品零售；电气

设备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工艺美术品及收

藏品零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机械设备销

售；家用电器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日用品销售；珠

宝首饰零售；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化

妆品零售；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；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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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；通讯设备销售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。（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酒类

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（不得从事国家

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股东：海南鸿炬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30%，海南安盛华实业投资有

限公司持股 19%，洋浦南岛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18%，洋浦思佳宝实业

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8%，海南国盛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5%。

2、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：

职位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

其他国家或

者地区的居

留权

董事长，总经

理
吉小安

男
中国 中国 无

董事 畅丁杰 男 新加坡 新加坡 无

董事 马作群 男 中国 中国 无

董事 张力争 男 中国 中国 无

董事 李翠芳 女 中国 中国 无

财务负责人 花玉玲 女 中国 中国 无

（二）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

1、基本情况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



6

住所：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开路 1号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五层

法定代表人：范熙武

注册资本：273,735.1947万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1998年 5月 29日

营业期限：1998年 5月 29日至无固定期限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71092147XM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出版物零售；出版物互联网销售；烟草制

品零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

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

新鲜水果零售；礼品花卉销售；户外用品销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

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日用品销售；玩具销售；橡胶制品销售；服装服

饰零售；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；珠宝首饰零售；鞋帽零售；化妆品零

售；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；文具用品零售；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；会

议及展览服务；企业管理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

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电子产品销售；计算

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食品互

联网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停车场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

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股东：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28.19%。

2、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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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位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

其他国家或

者地区的居

留权

董事长，董事 范熙武 男 中国 中国 无

独立董事 冷垚 男 中国 中国 无

独立董事 赵立文 女 中国 中国 无

独立董事 赵天燕 女 中国 中国 无

董事，总经理 谢丹 女 中国 中国 无

董事 马作群 男 中国 中国 无

董事 李翠芳 女 中国 中国 无

董事,董事会秘

书,副总经理
周剑军 男 中国 中国

无

董事,副总经理 赵泰笙 男 中国 中国 无

财务总监 王欣荣 女 中国 中国 无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系及一致行动情况说明

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北京华联商

厦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。

三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、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

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%的情况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联集团在境内、境外其

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%的情况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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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上市公司

名称

证券简称及

代码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

持股比

例
主营业务

1
北京华联商

厦股份有限

公司

华联股份

（000882） 771,609,437 28.19%

许可项目：出版物零售；出版物互联

网销售；烟草制品零售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

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

项目：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以自有

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非居住房地产租

赁；新鲜水果零售；礼品花卉销售；

户外用品销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

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日用品销售；玩

具销售；橡胶制品销售；服装服饰零

售；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；珠宝首饰

零售；鞋帽零售；化妆品零售；家用

电器零配件销售；文具用品零售；自

行车及零配件零售；会议及展览服

务；企业管理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

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体育用品及

器材批发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

电子产品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

设备零售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

食品）；食品互联网销售（仅销售预

包装食品）；停车场服务。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

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（不得从事国家

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

的经营活动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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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目的

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联集团基于自身经营需要，减

持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。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个月内的持股变动

情况

上市公司已于 2025年 11月 28日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

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77），信息披露义务人计

划于 2025年年 12月 19日至 2026年 3月 18日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

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 37,560,721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%。

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于未来 12个月择机进行减持，信息披露义

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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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情

况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

197,744,951股，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.26%。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

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2025 年 11月 28日公司披露

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77）

之后的交易情况如下：

股东名

称

减持方

式
减持期间

减持均

价（元/

股）

减持数量

（股）

变动比

例

北京华

联集团

投资控

股有限

公司

集中竞

价

2025/12/19-

2025/12/22
4.266 9,941,400 0.26%

北京华

联商厦

股份有

/ / /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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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

合计 / / / 9,941,400 0.26%

三、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

公司权益的情况

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：

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

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

股数（股）

占变动

前总股

本比例

股数（股）

占变动后

总股本比

例

北京华联集团

投资控股有限

公司

无限售条件

流通股
194,195,951 5.17% 184,254,551 4.91%

北京华联商厦

股份有限公司

无限售条件

流通股
3,549,000 0.09% 3,549,000 0.09%

合计 197,744,951 5.26% 187,803,551 4.999998%

注：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，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

五入造成的。

四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影响

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

际控制人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

化，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对公司经营及治理结构产生影响。

五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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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，但存在 155,000,000股质押。



13

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

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

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

所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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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

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，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

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，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

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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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节 备查文件

一、备查文件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本报告书；

（三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

及其身份证明文件；

（四）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。

二、备查文件置备地点

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创新新材

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。

本报告书的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（http://www.sse.com. 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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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

本人/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（盖章）：

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吉小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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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声明

本人/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（盖章）：

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范熙武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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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

基本情况

上市公司

名称

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

上市公司

所在地
北京市

股票简称 创新新材 股票代码 600361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名

称

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

股有限公司
信息披露

义务人注

册地

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

1 号四川大厦东塔楼四

层 408室
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

限公司

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

开发区永开路 1号

拥有权益

的股份数

量变化

增加 

减少 ☑
不变，但持股人发生变

化 

有无一致

行动人
有 ☑ 无 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是

否为上市

公司第一

大股东

是  否 ☑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是

否为上市

公司实际

控制人

是  否 ☑

权益变动

方式（可多

选）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☑
协议转让 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

间接方式转让 

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

执行法院裁定 

继承 

赠与 

其他 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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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

义务人披

露前拥有

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

占上市公

司已发行

股份比例

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

股票种类：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

持股数量：197,744,951股

持股比例：占公司总股本的 5.26%

本次权益

变动后，信

息披露义

务人拥有

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

变动比例

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

股票种类：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

变动数量： 9,941,400股

变动比例： 0.26%

变动后持股数量： 187,803,551股

变动后持股比例：4.999998%

在上市公

司中拥有

权益的股

份变动的

时间及方

式

时间：2025年 12月 19日-2025年 12月 22日

方式：集中竞价交易。

是否已充

分披露资

金来源

是  否  不适用 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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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

义务人是

否拟于未

来 12 个月

内继续增

持

是  否 ☑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在

此前6个月

是否在二

级市场买

卖该上市

公司股票

是  否 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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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之签署页）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（盖章）：

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吉小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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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之签署页）

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（盖章）：

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范熙武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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